
附件 7

重庆市农业机械学会

关于缴纳第三届理事会会费的决议

根据《重庆市农业机械学会章程》和市科协、市民政局关于

会员须“按规定缴纳会费”的有关规定，本届理事会会员单位均

应缴纳团体会费。团体会费的额度参照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社团

收费的规定。

一、会费是学会事业发展和为会员提供有益服务的重要财力

保证，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。

二、向本会缴纳的会费，必须用于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

和事业的发展，不得在会员中分配。

三、会费同本会其他经费一样，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，

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制度，接受本会会员代表大会、财政部门和

审计机关的监督。

四、会费必须按照规定缴纳。本届团体会费一律按年缴纳。

缴纳情况（缴费单位、数额、时间）将在重庆市农业机械学会网

站上不定期向会员公布。

五、会费额度

1.理事长单位：1 万元/年；

2.副理事长单位：8000 元/年；

3.常务理事单位：5000 元/年；

4.理事单位：3000 元/年；

5.个人会员：50 元/年（学生会员不收取会费）。



六、本会收取会费出具 “重庆市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”。

该收据须按有关财务票据管理办法严格管理。

七、因故缓缴、减缴或免缴团体会费，应提出申请说明情况，

并提交常务理事会审定。单位会员无故连续两年不缴纳团体会费

的，将被停止会籍，直至补缴后方可再提出申请。因故缓缴的应

于次年一次性补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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